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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新

试点扩至 49个城市，失能人员合规护理费用总体报销水平达 70%———

长护险，为更多家庭减负担

探索建立独立险种， 保障
基本护理需求

我国失能人员超 4000 万，失
能人员长期护理保障不足成为
亟待解决的社会性问题。 随着人
口老龄化、高龄化加剧，建立长
期护理保险制度成为越来越迫
切的社会需求。

据国家医保局官网政策解
读材料，2016 年起， 国家组织部
分地方积极开展长期护理保险
制度试点。 试点整体进展顺利，
在制度框架、政策标准、运行机
制、管理办法等方面进行了有益
探索，减轻了失能群体经济和事
务性负担， 优化了医疗资源配
置，推进了养老产业和健康服务
业发展。 社会各方对试点总体评
价良好， 要求全面建立制度、推
开试点的呼声很高。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
点”。 在总结前期试点经验的基
础上，拟在更大范围检验试点成
果，进一步探索适应我国国情的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框架。

国家医保局官网政策解读
材料明确指出，探索建立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大制度
安排。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管理
链条、管理环节、保障内容上都
有自身的独特性，保障功能通过
现有社会保险制度拓展无法实
现。《意见》 着眼于建立独立险
种，明确制度试点目标，力争在

“十四五”期间，基本形成适应我
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老龄化发展
趋势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政策
框架，推动建立健全满足群众多
元需求的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
制度。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
研究院研究员王宗凡说，我国正
在试点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
以互助共济方式筹集资金、为参
保的长期失能人员基本生活照
料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
提供服务或资金保障的社会保
险制度。

“老龄化加快，失能老人等
群体需要社会化的长期专业照
护， 家庭也因此面临相应的经
济负担。 长护险应运而生，保障
这部分人群的护理需求。 ”王宗
凡说。

优先保障失能老年人 、重
度残疾人

长护险保障的是哪一类人
群？ 保障待遇水平是什么？ 具体
怎么缴费？《意见》提出，长护险
试点阶段参保人群从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人群起步，重点解
决重度失能人员基本护理保障
需求，优先保障符合条件的失能
老年人、重度残疾人。 有条件的
地方可随试点探索深入，综合考
虑经济发展水平、资金筹集能力

和保障需要等因素，逐步扩大参
保对象范围，调整保障范围。

筹资方面，长护险试点的资
金筹资将探索建立互助共济、责
任共担的多渠道筹资机制。 科学
测算基本护理服务相应的资金
需求，合理确定本统筹地区年度
筹资总额。 筹资以单位和个人缴
费为主，单位和个人缴费原则上
按同比例分担，其中单位缴费基
数为职工工资总额，起步阶段可
从其缴纳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费中划出， 不增加单位负担；个
人缴费基数为本人工资收入，可
由其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
户代扣代缴。 有条件的地方可探
索通过财政等其他筹资渠道，对
特殊困难退休职工缴费给予适
当资助。 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和
保障水平相适应的筹资动态调
整机制。

保障待遇方面，长期护理保
险基金主要用于支付符合规定
的机构和人员提供基本护理服
务所发生的费用。 经医疗机构或
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
续 6 个月以上，经申请通过评估
认定的失能参保人员，可按规定
享受相关待遇。 根据护理等级、
服务提供方式等不同实行差别

化待遇保障政策，鼓励使用居家
和社区护理服务。 对符合规定的
护理服务费用，基金支付水平总
体控制在 70%左右。 做好长期护
理保险与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
老年人补贴以及重度残疾人护
理补贴等政策的衔接。

社会力量可参与经办服务

在基金管理、服务管理和经
办管理方面，《意见》提出，以试
点为切入口探索社会保险领域
治理创新，确保基金安全，为人
民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长期护
理保障。

基金管理方面，参照现行社
会保险有关制度执行，基金单独
建账、单独核算；服务管理将健
全协议管理和监督稽核制度。 推
进健全统一规范的长期护理保
险保障范围、相关标准及管理办
法；经办管理方面，支持引入社
会力量参与经办服务，发挥市场
机制作用，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建立健全相应的绩效评价、考核
激励、风险防范机制。 加快系统
平台建设，实现信息共享和互联
互通，打破信息孤岛。

扩大试点的城市主要是未

开展试点的省份新增 1 个城市
开展试点。 人社部原明确的试
点城市和吉林、 山东 2 个重点
联系省份继续开展试点。 试点
城市于今年内启动实施， 试点
期限 2 年。

2016 年， 我国开始在 15 个
城市、2 个重点联系省份开展试
点，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试点城
市通过建立互助共济的长护险
制度，大大减轻了失能人员家庭
照料的沉重负担，化解了失能人
员家庭照护带来的经济风险。 通
过长期护理保险的支付和管理，
也促进了养老服务产业的培育
发展和护理服务的规范。 同时提
高了管理水平， 在参保对象、保
障范围等方面更加精准，评估管
理更加科学高效。

王宗凡认为，综合地方试点
经验，《意见》对保障人群、保障
范围、待遇水平等作出了明确的
规定。 在管理方面，提出支持社
会力量参与经办，这些措施将有
助于我国在“十四五”期间搭建
起长护险的制度框架，构建多层
次的长期护理保障制度，有效应
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保障失能
人员的长期护理需求。

（据《人民日报》）

� � 近日，经国务院同意，国
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

印发《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试点的指导意见》， 在总结前
期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着眼于建
立独立险种，扩大试点。 在原有
试点城市及吉林、山东 2 个重点
联系省份的基础上， 新增 14 个
试点城市 ，试点期限两年 ，总计
49 个城市。 探索建立以互助共
济方式筹集资金、为长期失能人
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与之密切
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服务或资
金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

扩大试点的城市主要是未
开展试点的省份新增 1 个城市
开展试点。扩大长护险试点参保
对象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人群起步，重点解决重度失能人
员基本护理保障需求。筹资可从
职工医保单位缴费和个人账户
划出一部分，不新增单位和个人
缴费负担。报销水平总体为 70%
左右。


